考场规则
1．在考试开始前30分钟，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，对号入座，并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桌面上。

2．开始考试30分钟后，不得入场；考试期间，不得提前交卷、退场。

3．考生应严格按照规定携带文具，开考后考生不得传递任何物品。

4．除规定可携带的文具以外，严禁将各种电子、通信、计算、存储或其它设备带至座位。已带入考场的要按监考人员的要求切断电源并放在指定位置。凡发现将上述各种设备带至座位，一律按照相关规定处理。

5．试卷发放后，考生必须首先在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用黑色的钢笔、签字笔或圆珠笔准确填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，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位置填涂，不得做其他标记；听统一铃声开始答题，否则，按违纪处理。

6．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，如遇试卷分发错误，页码序号不对、字迹模糊或答题卡有折皱、污点等问题，应举手询问。

7．考生应严格按照试卷中的答题须知作答，未按要求作答的，按零分处理。

8．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，禁止吸烟，严禁交头接耳，不得窥视他人试卷、答题卡及其他答题材料。

9．考试结束铃响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。考生交卷时应将试卷、答题卡分别反面向上放在桌面上，经监考人员清点允许后，方可离开考场。不得将试卷、答题卡和草稿纸带出考场。

    10．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。对无理取闹，辱骂、威胁、报复工作人员者，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。
报考费用减免登记单
登记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	姓    名
	
	报名序号
	

	身份证号
	
	粘贴本人正面免冠二寸证件照（35mm*45mm）

	居住地所在区
	
	

	联系电话
	
	

	减免依据
	· 城镇低保家庭
· 农村特困家庭
	

	诚信承诺书

	本人已经周知考场规则和公务员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；考试当天，保证遵守考场规则，若有违反，愿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本人签字：


注：
1、 完全了解有关规定后在诚信承诺书上签字（用黑色或蓝色的签字笔）。
2、 请填写您居住地所在区县，我们将本着方便考生，合理布局的原则尽量将您安排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区域参加考试。由于北京地区考生数量庞大、考点资源紧张，如不能完全满足您的要求，请谅解！
3、 在减免依据一栏中请选择城镇低保家庭或农村特困家庭，在前面的方框中划“√”。
4、 现场确认缴费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、《报考费用减免登记单》（填写个人基本信息、粘贴本人近期二寸免冠证件照片、选择居住地所在区、选择减免依据并签署“诚信承诺书”）和减免费用的有关证明[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城镇家庭的考生凭家庭所在地的县（区、市）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证明和低保证（复印件）；农村绝对贫困家庭的考生凭其家庭所在地的县（区、市）扶贫办（部门）出具的特困证明及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（复印件）]。由他人代办还须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。



以下表格为您进行现场确认的凭证，请妥善保存

	请于2012年11月19日10：00至11月24日12：00期间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网（www.bjpta.gov.cn）下载打印准考证。

	姓名
	报名序号
	身份证号
	居住地所在区

	
	
	
	


确认人签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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